附件1

珠海市高层次人才评价规程

根据《珠海市高层次人才支持计划实施办法》（珠人社〔2018〕254号），珠海市高层次人才通过认定、评审、举荐和自主评价等方式选拔产生，以认定为主，评审、举荐和自主评价为辅。为规范人才评价流程，确保人才评价的公信力，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评价规程。

一、认定。对符合《珠海市人才分类目录》中顶尖、一类、二类、三类人才相应认定标准的，可通过直接认定方式产生。认定工作常年受理、集中进行，具体程序及方法：
（一）个人申请。申报人向用人单位提出认定申请，提交申报材料。

（二）单位推荐。用人单位核实申报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和时效性，加具推荐意见报所在区（企业以单位纳税地为准）人才工作主管部门受理后，汇总报送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其中，用人单位为央属、省属、市属事业单位的，直接报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受理。
（三）资格审查。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申报人进行资格审查后，按认定标准条款的行业（专业）归口进行分类，进入认定程序。
（四）组织认定。

1.审核。按认定标准条款的行业（专业）归口，由相应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高层次人才申报资格条件，对申报人的基本条件、申报人才类别及认定依据等相关信息进行审核，提出意见后汇总报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

2.认定。根据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意见，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复核申报人相关信息，采取会议形式集中进行认定，确定各类别初步人选。必要时，可进行现场答辩和实地考察。

（五）安全信用审查。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征求公安、市场监管、法院、检察院、税务、国安、人民银行等部门意见，对初步人选进行安全信用审查。 

（六）市人才办审核。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将组织认定情况及安全信用审查结果报市人才办审核，确定拟公示人选名单。

（七）公示。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对拟公示人选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八）市政府审定。经公示无异议的人选，报市政府审定后，确定为高层次人才，颁发《珠海市高层次人才证书》。 

二、评审。对现行《珠海市人才分类目录》中没有涵盖到的行业或奖项、成果，但申报人实际贡献、业绩及专业水平达到相应类别申报资格条件的，可通过评审方式产生，名额实行总量控制。评审工作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队伍结构现状和需求状况适时启动，具体程序及方法：
（一）下发通知。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市人才办统筹安排，适时启动申报评审工作，编制申报指南，报市人才办审定后，下发评审通知。
（二）个人申请。按照申报指南要求，申报人向用人单位提出评审申请，提交申报材料。

（三）单位推荐。用人单位核实申报人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和时效性，加具推荐意见报所在区（企业以单位纳税地为准）人才工作主管部门受理后，汇总报送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其中，用人单位为央属、省属、市属事业单位的，直接报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受理。
（四）资格审查。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对申报人进行资格审查后，进入评审程序。

（五）组织评审。

1.组建评委会。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聘请省内外各行业领域和相关专业的优秀专家，或委托第三方人才评价机构，动态建立评委会委员库。评审前，根据申报受理情况，综合考虑申报人的专业（行业）分布，在监督员的监督下，从评委库中随机抽取评委，组建评委会，下设多个专业（行业）组。评委会评委应当覆盖申报人专业领域，评委人数不少于9名，各专业（行业）组评委人数不少于5名。

2.专业（行业）组评审。各专业（行业）组根据人才具体条件，对申报人的品德、知识、能力、技术水平、业绩成果、经济社会贡献和业内认可等方面进行评审，注重考核人才履行岗位职责的工作绩效、创新成果，增加技术创新、专利、成果转化、技术推广、标准制定、决策咨询和公共服务等评价指标的权重，差额确定本专业（行业）组各类别提名人选。

3．评委会评审。评委会听取各专业（行业）组对各类别提名人选的评议汇报后，审阅提名人选的材料，进行充分讨论和评议，同时综合考虑我市高层次人才队伍现状、年度评审总额及其分配名额等因素，确定各专业（行业）各类别初步人选。必要时，评审工作可针对申报人类别采取会议、通讯评审、实地考察、面谈、远程视频答辩等方式。

（六）安全信用审查。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征求公安、市场监管、法院、检察院、税务、国安、人民银行等部门意见，对初步人选进行安全信用审查。

（七）市人才办审核。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将组织评审情况及安全信用审查结果报市人才办审核，确定拟公示人选名单。

（八）公示。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对拟公示人选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九）市政府审定。经公示无异议的人选，报市政府审定后，确定为高层次人才，颁发《珠海市高层次人才证书》。

三、举荐。简化人才评价程序，引入人才“举荐制”，聘请各行业杰出人才和领军企业高管为举荐委员，通过业界“伯乐”相才荐才的方式产生，发现、选拔和培养一批年龄在40周岁以下，在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领域中崭露头角、具备创新创业优势、发展潜力大的优秀人才，纳入我市三类人才范围进行培养扶持。举荐工作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队伍结构现状和需求状况适时启动，具体程序及方法：

（一）组建举荐委员会。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市人才办统筹安排，编制举荐工作实施方案，组建珠海市高层次人才举荐委员会（以下简称举荐委员会），举荐委员候选人采用自荐或部门推荐的方式，由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汇总后择优筛选一批建议名单，经市人才办审核并报市政府审定后，聘请其为举荐委员，并向社会公布。 举荐委员聘期2年，实行动态更新，可续聘。举荐委员每年可举荐1-2名人才。

（二）举荐。申报人可向举荐委员自我推荐，举荐委员也可自行提名举荐相关人员。被举荐人获得举荐委员认可后，向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申报，提交申报材料和举荐委员书面举荐信。
（三）资格审核。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根据举荐材料审核申报人基本条件，确定初步人选。
（四）安全信用审查。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征求公安、市场监管、法院、检察院、税务、国安、人民银行等部门意见，对初步人选进行安全信用审查。 

（五）市人才办审核。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将举荐受理审核情况及安全信用审查结果报市人才办审核，确定拟公示人选名单。
（六）公示。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对拟公示人选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七）市政府审定。经公示无异议的人选，报市政府审定后，确定为高层次人才，颁发《珠海市高层次人才证书》。

四、自主评价。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需求，探索新兴行业领域人才评价，拓展我市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非共识性”人才评价，经市人才办审核并报市政府审定，确定自评单位和范围，并由用人单位自主设置条件、自行组织评价产生。自主评价工作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队伍结构现状和需求状况适时启动，具体程序及方法：
（一）确定资格。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需求状况，综合考虑用人单位规模、行业地位、经营状况、上年度销售收入与税收贡献，以及拟自评人才的前沿性和稀缺性等因素，经实地考察、市人才办审核、市政府审定等程序，确定拟授权自评的用人单位，明确其自评权限及其专业范围，向社会公布。

（二）报备方案。获得授权的用人单位根据高层次人才申报资格条件，结合其自评权限及其专业范围，自主设置评价条件，制定自评工作方案，并报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审核。

（三）组织自评。自评单位组建自评委员会，聘请本系统（单位）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评委（外聘专家评委要占一定比例），自行组织申报和评审，在本单位公示后（公示期为5天），确定推荐人选并报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复核。
（四）汇总复核。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梳理汇总自评单位推荐人选，并对推荐人选进行复核。

（五）安全信用审查。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复核后，征求公安、市场监管、法院、检察院、税务、国安、人民银行等部门意见，对自评单位推荐人选进行安全信用审查。 

（六）市人才办审核。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将自评单位组织自评情况及安全信用审查结果报市人才办审核，确定拟公示人选名单。
（七）公示。市人力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按规定对拟公示人选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八）市政府审定。经公示无异议的人选，报市政府审定后，确定为高层次人才，颁发《珠海市高层次人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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